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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常識

【司法常識】 

錢匯郵局死人帳戶，追得回嗎？ 
 

 

 
 

 

 

 
 葉雪鵬（      ） 

 

案例說明： 

幾天前，一家平面媒體報導：本年七月上旬，一位在生產智慧型手機的知名公

司服務的陳小姐，為了要幫助朋友解決燃眉之急，到一處工業區的郵局匯款新臺幣

二萬元借給這位朋友。隔天，朋友告訴她錢沒有收到，她與朋友核對匯款的帳號，

這才發覺匯款的帳號填錯了一個字，錢就進入了這錯誤帳號的戶頭內，趕緊前往郵

局要求退回。郵局人員查了資料後，告訴她說，她匯進去的帳號客戶已經過世，無

法與這客戶作任何溝通。通常遇到有人匯錯款進入他人帳戶，只要有匯款的確實證

明，郵局的做法，都是派員去找帳戶無端多出錢來的客戶溝通，告訴他有人匯錯款

進入他的帳戶。如果留住花用，不想歸還會吃上刑事官司。通常這些半軟半硬的說

詞都可以說動客戶，自願歸還匯錯款的人。至於錯匯到死人帳戶，缺乏可以溝通的

對象，以前也沒有發生過，並無事例可循，只好雙手一攤，表示愛莫能助！ 

陳小姐改向派出所投訴，警員問她要告什麼？她答不出來，只好從頭說詳情。

等到警員弄清楚是這麼一回事以後，直率地說：這不是刑事案件，警察機關無權介

入，派出所幫不上這個忙！指點她應該到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尋求解決。法院大門深

如許，教她如何去求助呢？ 

這件想要回匯錯帳戶的錢，看起來雖然簡單，結果卻讓陳小姐求助無門，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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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壁，到現在還沒有聽說已經獲得解決的方案。她的心情鬱卒，可想而知。這還不

得緊，報上說她為了想要回這筆錢，還向公司請了半天假，到處奔走得不到結果。

不僅二萬元沒有要回，卻先損失了這個月的全勤獎金三千元。陳小姐本是一片好

心，想助他人一臂之力，結果卻因一字之差，把事情弄成一團糟，處境的確令人同

情！撰寫這篇報導的記者先生，為了想幫助陳小姐在法律上找到要回錢的途徑，特

地走訪法界人士，有人對記者指出：過去曾經有學者針對類似問題，作過專題研

究，得不出令人滿意的結論；也有人主張：既然帳戶開戶的人已經死亡，人格已經

不存在，在匯款證據明確下，可以要求郵局直接歸還；另外一位法官說：陳女這種

情形，應查出死者的身分，然後對他的繼承人提出返還「不當得利」的民事訴訟，

過程雖然有點麻煩，錢總可以要回來吧！ 

案例分析： 

我讀了這則新聞以後，也對陳小姐的遭遇作了一番思考，覺得新聞報導提到的

法界人士三點看法，都很難直接有效為陳女解套。首先要說的是那位學者的研究，

既然提起這說的人指出沒有確切的答案，可見研究結論並不能替陳小姐脫困；第二

種說法，立論固然正確，但沒有提出直搗郵局經營層該負責任的法律上依據。郵局

經辦人員已經擺明匯錯款項至他人帳戶，如何要回，是匯款人與受款人間的事，郵

局只能從中協助的立場，如果不具法律上理由，只是平舖直敘提出請求，想要得到

滿意的迴響，可以說是緣木求魚，不能為陳小姐解決問題；至於第三說所引的法官

說，不但曠時費力，耗費訴訟費用與司法資源，結果能否將錢追回，還是未定之

天？原因在於這誤匯的錢進入死人帳戶，死者的繼承人有沒有繼承這筆匯款的利

益？我們知道民法上的繼承，是繼承被繼承人死亡時那一霎那所有的權利與義務，

如果被繼承人死的時候沒有權利存在，就不發生權利繼承的問題。民法第六條規

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陳小姐誤匯款項進入的帳戶，在匯

入以前帳戶主人既已死亡，應不發生誤匯款項歸屬死人所有的問題。款項既不是死

人所有，繼承人憑何權利去繼承呢？所以依這說想打贏官司，那有勝訴機會？ 

以上三說的法律上主張，既都難以幫助陳小姐追回款項，那陳小姐的權益又怎

樣才能得到維護？個人的看法，還是要採取第二說所述的途徑，不過需要補充法律

上的理由，那法律上理由又如何作補充呢？ 

金融機構與存款客戶之間的金錢往來，是民法上消費寄託的關係，最高法院五

十七年台上字第二九六五號為此著有判例。什麼是消費寄託呢？「消費寄託」是民

法債編所規定契約名稱的一種，「寄託」在民法上共有兩種形態：一種是普通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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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是指當事人的一方將物交付他方，他方應允代為保管的契約。保管的一方在契

約終止時，要將所保管的原物歸還他方。另一種便是消費寄託，消費寄託依民法第

六百零二條第一項賦予的定義，是指「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權

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自

受寄人受領該物時起，準用關於消費借貸之規定。」另外，「寄託物為金錢時，推

定其為消費寄託。」也是民法第六百零三條所規定。金融機構與客戶訂約，接受金

錢的往來，都是消費寄託的契約行為。陳小姐匯入的帳戶所有人已經死亡，與郵局

間所訂契約即告消滅，沒有權利在帳戶上接受這筆匯款，郵局也不能接受客戶死

亡，契約不存在的存款。陳小姐誤匯的錢進入死者帳戶後，實際上是由郵局掌握管

理，郵局管理陳小姐的存款，可說是毫無法律上原因。 

「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為民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所規

定的「無因管理」，是債的發生原因，郵局與陳小姐之間，此際就有了無因管理債

的關係，有關爭議就應循無因管理的法則來解決。合法的無因管理依民法第一百七

十八條規定，適用委任的規定。陳小姐可以用委任人的身分依民法第五百四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隨時終止委任關係，要求郵局歸還管理中的誤匯款項。 

〔本文原登載日期為 100 年 7 月 29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
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